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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身處亞太地區，亞太區域整合起步雖較其他地區較晚，然而近十年來進

展快速，全球美國、中國大陸、日本等前三大經濟體均在亞太地區，使得亞太區

域經濟整合後的經濟規模屢創新高。 

 

台灣面對全球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態勢，除了與各國積極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FTA）之外，兩岸兩會亦自 2008 年復談，完成兩岸三通直航、擴大陸客來台

觀光、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等

19項協議，2013年 6月亦進一步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簽署，兩岸經貿

發展因洽簽協議而進一步深化合作。 

 

有鑑於全球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方興未艾，台灣應採取多軌方式積極融入區

域經濟整合中。除了全球經貿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應持續關注其最

新發展，各區域進行之區域經貿組織應積極表達參與意願，特別是亞太地區的

TPP及 RCEP等，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應積極詢問洽簽的可能性，透過

可行性研究及雙邊諮商等方式，積極推動洽簽雙邊 FTA，以融入全球區域經濟整

合態勢中。 

 

 

 

 

關鍵字：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貨品貿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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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區域貿易協定資料庫（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formation System, RTA-IS）數據，截至 2014年 1月 31日止，全球已有 377個

區域貿易協定（RTAs）生效實施，其中 1995年之後簽訂的區域貿易協定佔生效

區域貿易協定的 82.44％，若進一步觀察 10 年內（2004 年迄今）所生效的區域

貿易協定，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占生效區域貿易協定的 51.9％。1
 由上述數據可

以發現，1995年WTO成立之後，各國積極簽訂區域貿易協定的事實，且有半數

以上是在 10年內生效，可以看出近年來各國對於區域貿易協定之重視。 

 

此外，大型自由貿易協定（Mega FTAs）成為洽簽主流。美國與歐盟正在推

動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包括了 28個歐盟國家以及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占全球 GDP比重高達

45％，遠遠超過成立許久的歐盟（EU）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另以台

灣所處的亞太地區為例，目前談判進入尾聲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12個談判國家占全球 GDP的比重便高達 38％；另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成員占

全球 GDP比重亦達 29％。2
 

 

亞太區域整合起步雖較其他地區較晚，然而近十年來進展快速，以東亞地區

為例，目前生效 RTA中，81.0％的東亞地區 RTAs是在近十年生效，顯示近十年

來東亞地區有感於簽署區域貿易協定的重要性，並積極洽簽的事實。3
 若就經濟

規模觀察，美國、中國大陸、日本等前三大經濟體均在亞太地區，使得各國關注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對於全球的影響。 

 

台灣身處亞太地區，鄰近國家為台灣主要貿易夥伴，面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態勢，若能掌握趨勢並加以因應，將可在此波區域經濟整合中共享區域自由化之

繁榮，反之亦然。基於此，本文擬針對台灣所處的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現況進一步

分析，提出台灣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現況及其在全球區域經濟整合中的挑戰，並提

出因應之道。 

 

                                                      
1其數據經作者參照以下數據資料庫計算而得。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014/4/22(accesse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formation System: List of all RTAs in forc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rtais.wto.org/UI/PublicAllRTAList.aspx。 
2
 均以 2012年 GDP估算。 

3
 數據出處同註 1。東亞地區 1995年之前生效 RTAs僅占東亞地區全部生效 RTAs的 7.9％，1995

年至 2004年生效的 RTAs則占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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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現況 

（一）TPP與 RCEP的競合 

 

亞太區域整合刻正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及跨太平洋夥伴協

定（TPP），其中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目前已有 12 個國家參與談判，而由東協加六（ASEAN＋6）所推動的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亦包含

東亞地區 16個成員，形成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競合關係。 

 

美國積極主導 TPP 後，TPP 成為亞太地區新型態的高規格區域經貿組織，

參與談判的 TPP 參與國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越南、澳洲、紐西蘭、

加拿大、墨西哥、秘魯、智利、美國、日本等 12國，除了占全球 GDP的比重高

達 38％，事實上，進入 TPP，等於是與美、日完成 FTA的簽署，因此 TPP成為

舉足輕重的亞太區域組織。 

 

TPP為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雖然完整議題及內容並未正式出爐，然而根

據 2011年 11月 APEC經濟領袖會議期間，TPP談判成員所提出的 TPP廣泛輪

廓大綱(Enhanc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Supporting Jobs,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utline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議題除了

包含貨品市場進入、跨境服務貿易、技術性貿易障礙、競爭政策、智慧財產權、

投資、政府採購、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關務、原產地規則、紡

織品與成衣、貿易救濟、商務人士暫准進入、法規議題，以及尚研擬中的關稅承

諾表等 FTA 傳統貿易議題之外，尚有合作與能力建構、電子商務、環境、金融

服務、電信與勞工等新興議題。4
 

 

由於加入 TPP必須有大幅開放的準備，也帶給欲加入 TPP的亞太地區開發

中國家若干壓力，加上日本至第 16回合才宣布加入，第 17回合才首次全程參與

回合談判，因此，TPP完成談判時程有所落後。2013年 12月 7日至 10 日於新

加坡舉行 TPP 部長會議，在智慧財產權、環境、競爭政策中的國營事業等專章

爭議較大之下，TPP29 章節中尚有 7 至 8 個章節待解決，導致 TPP 並未在預定

時程內完成談判。5
 

                                                      
4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Enhanc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Supporting Jobs,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utline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USTR Fact Sheet on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Outline, 2011/11/13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1/11/20111113202959su 

0.4597829.html#axzz2zhEoXwXM。 
5
 駐新加坡代表處，「新加坡媒體有關 TPP 貿易部長會議將續會商」，201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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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的成立，對於成立許久的東協加六造成若干競合作用，基於此，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於 2011年 11月第 19屆東協高峰會提出，參與成員除

東協 10個會員國外，包括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及印度等六國，

為人口 34億、GDP達 18.5兆美元的自由貿易區。第 19屆東協高峰會倡議之後，

2013年起正式展開談判，預計 2015年完成。 

 

2012年 11月東協高峰會 16國領袖共同發表《啟動 RCEP 談判聯合聲明》

(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Launch of Negotiations for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正式宣布啟動 RCEP談判。聲明重點包括：1.RCEP談判

將於 2013年開始，並於 2015年年底前完成；2.談判遵循《RCEP談判指導原則

與目標》。6
 2013年 5月 9至 13日於汶萊舉行 RCEP第一回合談判，會後發表

RCEP 聯合聲明(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Joint 

Statement  the First Meeting of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重點包括：遵循

《RCEP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對於低度發展之東協國家保有

特殊及差別待遇之彈性。7
 2013年8月19至21日東協於汶萊舉行經濟部長會議，

RCEP為主軸之一，2013年 9月 23至 27日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第二回合談判。

2014年 1月 20日至 25日則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第三回合談判，第四回合則

於 2014年 3月 31日至 4月 4日中國大陸廣西南寧舉辦。第五回合談判將在 2014

年 6月於新加坡舉行。 

 

根據《RCEP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RCEP主要涵蓋的議題包括貨品貿易、

服務貿易、投資、經濟與技術合作、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爭端解決等七個議

題，8
 RCEP第三回合談判已洽談至市場准入模式、章節架構等文本內容，貨物

貿易部分討論降稅模式、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式與貿易便利化等議題；服務貿易

則針對章節架構及市場准入等進行討論；投資部分則討論市場准入模式、章節等；

另將增設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經濟技術合作和爭端解決等四個工作小組進行

談判事宜。第四回合則在貨物貿易上討論關稅、非關稅措施、標準技術法規合格

評定程式、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海關程式與貿易便捷化、原產地規則等議題；

                                                                                                                                                        

http://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9771。 
6
 ASEAN,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Launch of Negotiations for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2012/11/20, http://www.meti.go.jp/press/2012/11/20121120003/201 

21120003-2.pdf。 
7
 ASEAN,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Joint Statement  the First 

Meeting of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 2013/5/9-13, http://www10.iadb.org/intal/intalcdi/ 

PE/CM% 202013/11582.pdf。 
8
 ASEAN, “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2012/8/30, http://www10.iadb.org/intal/intalcdi/PE/CM%202013/1 1581.pd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CBF%u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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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及投資部分則就談判範圍、市場准入領域、投資模式文件、投資章節大

綱等進行討論。9
 

 

TPP與 RCEP的發展，使得亞太地區區域經濟整合進入新的競合態勢，亞太

地區國家亦紛紛選擇加入，目前兩者均參與的亞太國家重疊性高，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汶萊、越南、澳洲、紐西蘭、日本等，未加入 TPP 或是 RCEP 的國

家只剩台灣、北韓與香港，可以看出透過 TPP 與 RCEP 的積極推動，亞太地區

將更趨經貿自由化。 

 

（二）韓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個同時與美國、歐盟、中國大陸完成 FTA

的國家 

 

韓國於 2003年 8月擬訂 FTA策略路線圖（FTA Road Map），積極與各國洽

簽自由貿易協定，戮力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已使韓國成為全球少數 FTA

版圖橫跨歐洲、亞洲及美洲的國家。迄今已生效 FTA共有 11個，除了與歐洲自

由貿易協會（EFTA）、亞太貿易協定（APTA）、東協（ASEAN）、歐盟（EU）

等多邊區域貿易協定簽署區域貿易協定之外，另與智利、新加坡、印度、秘魯、

美國、土耳其、澳洲等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所洽簽的區域貿易協定涵蓋國家

已達 48個，並已連結歐洲、亞洲及美洲。10
 目前韓國正在與海灣合作理事會進

行談判，若成功簽署，FTA版圖將進一步拓展至非洲。 

 

目前韓國積極在亞太地區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中日韓 FTA、

中韓 FTA、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等談判，其中又以中韓 FTA最受矚目。

中韓 FTA自 2012年 5月談判以來，2013年 9月結束第一階段談判，達成廢除 9

成關稅產品比例和及 8成 5進口額比例的共識。2013年 11月 22日完成第二階

段第一回合協商雙方交換部分關稅減讓表，2014年 1月 10日完成第二階段第二

輪談判，已交換所有產品關稅減讓表及超敏感產品（20 年後實現開放）清單，

韓國超敏感產品以農畜水產品為主，中國大陸則將韓國占優勢製造業產品列為超

敏感產品，2014年 5月中旬舉行第 11回合談判。中韓 FTA若完成簽署，韓國將

是全世界第一個同時與美國、歐盟、中國大陸完成 FTA的國家。 

 

此外，韓國亦準備考慮加入 TPP談判，並於 2014年 1月中旬與美國、墨西

                                                      
9
 商務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第四輪談判在廣西南寧圓滿結束」，商務部新聞辦，

2014年 4月 4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404/20140400541040.shtml。 
10

 同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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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智利、秘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舉行預備雙邊談判，2014 年 2 月則進一步

與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舉行預備雙邊協商，以討論韓國參與 TPP 的可

能性。11
 

 

韓國積極推動洽簽雙邊及多邊區域貿易協定的做法，已落實韓國成為連結由

中國大陸為中心的東亞區域整合市場，以及由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市場之核心軸

角色。12
 

 

三、台灣融入區域經濟整合之現況及挑戰 

 

台灣目前已與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紐西蘭、

新加坡等完成自由貿易協定之簽署，與中國大陸完成 ECFA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

協議，並正與多明尼加進行自由貿易協定之談判，以及研議與美國、歐盟、日本、

澳洲、加拿大等洽簽之可能性，並積極推動台灣加入 TPP與 RCEP等。13
 

 

中國大陸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地區，自 2008 年兩岸兩會復談以來，兩岸經貿

關係獲致長足進展，不但已完成兩岸三通直航、擴大陸客來台觀光、金融合作、

農產品檢疫檢驗、標準計量檢驗認證、智慧財產權保護、醫藥衛生合作、海峽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等 21項協議及 2

項共識，2013年 6月亦進一步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簽署。 

 

除了完成 ECFA 及 ECFA後續協議之外，台灣分別於 2013年 7月 10日及

11月7日，依序與紐西蘭及新加坡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兩國均為參與TPP及RCEP

談判國家，台灣與之簽署，有助於台灣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當中。台紐經濟合

作協定（ANZTEC），內容共計 25 章，係勾勒台紐之間市場開放原則、法規、

台紐合作及爭端解決等體制的高品質區域貿易協定。台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則是我國和東南亞國家中第一個簽署之經濟合作協定，內容共計 17 章，包括貨

                                                      
11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商務組，「韓國將與日本等 6國舉行 TPP預備雙邊協商」，經濟部

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2014 年 4 月 18 日，http://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Con 

tent.aspx?menu_id=9885。 
12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於 2013年 6月 14日提出新政府通商政策路線圖，做為自由貿易協定新政

策，將進一步在 FTA 政策中加強結合產業利益為主要重點，在既有 FTA 版圖中，扮演連結

由中國大陸為中心的東亞區域整合市場，以及由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市場之核心軸角色。內

容見韓國/駐韓國代表處經濟組，「韓國政府發表新通商路線圖（Roadmap）」，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 2013年 7月 9日，http://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439753。 
13國際貿易局，「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現況 ---國家一覽表」， 2014 年 1 月 22 日，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3A%2F%2Fwww.trade.gov.tw%2FApp_As

hx%2FFile.ashx%3FFilePath%3D..%2FFiles%2FPageFile%2F767_339851%2F1030122_%25e5%

2585%25a8%25e7%2590%2583%25e5%258d%2580%25e5%259f%259f%25e7%25b6%2593%2

5e6%25bf%259f%25e6%2595%25b4%25e5%2590%2588%25e7%258f%25be%25e6%25b3%258

1_%25e7%25b9%25bc%25e7%25ba%258c%25e6%259b%25b4%25e6%2596%25b0%25e7%258

9%258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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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貿易、原產地規則、關務程序、跨境服務貿易、投資、政府採購、技術性貿易

障礙、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電子商務、競爭、智慧財產權合作、

爭端解決、體制性安排等。 

 

台灣雖然積極與各國洽簽區域貿易協定，然而亞太地區各國亦不遑多讓，罩

使台灣在區域經濟整合中仍面臨許多挑戰，需要持續戮力推動。表一顯示亞洲區

域經濟整合現況，若觀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現況，可以發現日本、新加坡已生效

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最多，與日本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已生效的國家包括新加

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墨西哥、智利、印尼、汶萊、瑞士、越南、印度、

秘魯等；新加坡已與紐西蘭、日本、澳洲、美國、印度、約旦、韓國、巴拿馬、

秘魯、中國大陸、哥斯大黎加等完成自由貿易協定之生效。 

 

另在多邊區域貿易協定簽署方面，東亞國家幾乎均為 RCEP會員國，而參加

TPP的國家亦有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紐西蘭及澳洲等國，東

亞地區中未加入 TPP 或是 RCEP 的國家只剩台灣、北韓與香港，香港已經開始

與東協進行談判，台灣將面臨新一波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逐漸形成的壓力。 

 

若以 2013年台灣出口金額觀察，台灣出口至 TPP會員金額占台灣總出口金

額比重達 32.0％，TPP會員中的美國、新加坡、日本、越南、馬來西亞等均為台

灣前十大出口地區；台灣出口至 RCEP 會員金額占台灣總出口金額比重更高達

58.8％，RCEP會員中，幾乎囊括台灣出口前十大地區，包括中國大陸、新加坡、

日本、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馬來西亞及泰國等，除了包含台灣第一

大出口地區—中國大陸之外，亦包含四個東協國家。由上述數據可以明瞭，TPP

及 RCEP許多會員均為台灣重要貿易夥伴，對台灣貿易成長有其重要影響。 

 

此外，若以 2012年貿易量觀察可發現，鄰近的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國家，

2012 年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貿易涵蓋率依序高達 88.09％、82.12％、72.27

％，台灣 FTA 貿易涵蓋率僅 9.32％，若再將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全納入，FTA 貿

易涵蓋率亦僅 33.66％。台灣 FTA貿易涵蓋率長期低於鄰近東亞國家的結果，體

現這幾年台灣出口產品已經開始面臨關稅障礙壓力的事實，使得以外貿為主要成

長動能之一的台灣，處於再次被邊緣化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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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現況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多邊區域貿易協定 

已生效 已簽署

未生效 

談判中 研議中 TPP RCEP AFTA 其他已生

效 

台灣 8 1 1 4     

日本 12 0 5 1 ● ●  1 

韓國 6 2 8 3  ●  4 

中國大

陸 

9 2 3 2  ●  2 

新加坡 11 1 4 0 ● ● ● 3 

泰國 5 0 3 2  ● ● 0 

菲律賓 1 0 0 2  ● ● 0 

印尼 2 0 3 2  ● ● 1 

馬來西

亞 

6 0 2 2 ● ● ● 2 

越南 2 0 1 0 ● ● ● 0 

汶萊 1 0 0 0 ● ● ● 1 

緬甸 0 0 0 0  ● ● 0 

柬埔寨 1 0 0 0  ● ● 0 

寮國 0 0 0 0  ● ● 0 

印度 8 0 5 5  ●  5 

紐西蘭 7 0 3 2 ● ●  2 

澳洲 6 0 3 2 ● ●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國大陸現在已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近來各國均積極與中國大陸洽簽區域

貿易協定，中國大陸已與香港、澳門、巴基斯坦、智利、紐西蘭、新加坡、秘魯、

哥斯大黎加等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並生效，並進一步參與RCEP之推動。此外，

中國大陸亦正在與澳洲、海灣合作理事會（GCC）、挪威、南部非洲關稅同盟

（SACU）、韓國、中日韓 FTA等進行談判之中。14
 台灣雖然已與中國大陸完成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洽簽，然而 ECFA 僅為架構協議，完成

簽署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未生效，攸關貨品貿易關稅調降的海峽兩岸貨品貿

易協議亦尚未完成，若不儘速加緊洽簽腳步，將侵蝕 ECFA及 ECFA後續協議對

於台灣經濟之效益。 

 

                                                      
14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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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近年來戮力簽署區域貿易協定，不但成功拓展經貿版圖，亦降低產品關

稅及非關稅障礙，使得促進出口成效顯著。以美韓 FTA 為例，依據韓國產業通

商資源部發表的分析報告顯示，美韓 FTA 生效兩年，已使韓對美出口成長 10.3

％，其中享有美韓 FTA 優惠之貨品出口大幅成長 15.7％；另外在外人直接投資

（FDI）方面，美韓 FTA生效兩年，韓國來自美國之投資成長 82.5％，累計美國

投資韓國 FDI金額占比達 24.5％，已成為韓國最大的外來投資國。15
 

 

韓國出口競爭力因洽簽 FTA 提升，進一步影響台韓在全球市場市占率此消

彼長。若觀察台韓在美韓 FTA 生效後、雙方在美國進口市場占有率之變化可發

現，韓國在美國市占率從 2012年的 2.6％上升至 2013年的 2.7％，2014年 1至 2

月進一步成長至 2.8％；同期間台灣在美國進口市場占有率則一直維持在 1.7％。
16

 韓國受惠於美韓 FTA，美韓貿易成長已對台美貿易造成壓力。 

 

除了在美國市占率已經低於韓國之外，台灣在世界主要市場的市占率均低給

韓國。以 2013年為例，台灣在日本市占率為 2.8％，低於韓國的 4.3％；台灣在

歐盟市占率為 1.3％，低於韓國的 2.1％；台灣在東協六國市占率為 5.0％，低於

韓國的 6.3％。17
 

 

中國大陸是台韓第一大貿易地區，韓國在中國大陸市占率，早於 2005 年起

便超越台灣，並在近十年間持續呈現彼長我消的趨勢。台灣在中國大陸市占率自

2005年降至 11.3％，韓國升至 11.6%，兩國在中國大陸市占率差距 0.3個百分點，

爾後台灣在中國大陸市占率不但逐年下滑，且與韓國在中國大陸市占率差距愈來

愈大。2008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風暴發生後，2009 年台灣在中國大陸市占率破 9

％，2011年市占率破 8％，2014年首 2月更進一步破 7％，而台灣與韓國在中國

大陸市占率的差距，則在 2014年 1、2月擴大至 2.3及 2.7個百分點，並被美國

超越。18
 

 

在中國大陸經濟穩定成長之際，台灣在其內需市場上節節敗退，從中國大陸

第三大進口國降至第四大進口國，韓國卻在這十年間，超越台灣及日本，從中國

大陸第三大進口國揚升至最大進口國。倘若中韓 FTA 進一步完成簽署，韓國將

是全世界第一個同時與美國、歐盟、中國大陸完成 FTA 的國家，可以預見韓國

                                                      
15

 韓國/駐韓國代表處經濟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生效 2 週年成果分析」，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2014 年 4 月 18 日，http://www.trade.gov.tw/World/Detail.aspx?nodeID=45&pid=46 

5533。 
16

 經濟部統計處，「各國在美國進口市場占有率」，經濟統計國際比較電子書，表 C-10，2014年

4月 15日，http://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6715。 
17

 同註 16。 
18

 經濟部統計處，「各國在中國大陸美國進口市場占有率」，經濟統計國際比較電子書，表 C-12，

2014年 4月 15日，http://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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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不但將持續運用 FTA 擴張美歐市占率，且進一步在中國大陸市場作享中韓

FTA關稅減讓的好處。 

 

台灣雖然先行與中國大陸洽簽海峽兩岸合作架構協議(ECFA)及海峽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然而 ECFA僅為架構協議，三階段早收清單均已完成開放，仍須儘

速完成 ECFA後續協議才算完整。惟完成簽署近一年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尚

未生效之際，2012年 5月中韓 FTA開啟談判，中韓 FTA係為完整的 FTA，除了

關稅減讓可促進雙方貿易往來之外，尚包含促進雙方服務貿易、投資等效果，

ECFA早收清單之經濟效益絕無法與之衡量，加上 FTA中的原產地規則，極易使

未融入區域整合的國家因而產業斷鏈。對照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尚未完成簽署、海

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尚未生效，以及中韓 FTA 談判迅速的現況，實令人憂心台

灣在台韓競爭中的處境。 

 

四、台灣因應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策略 

有鑑於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方興未艾，台灣又為小型經濟體，貿易自由化對台

灣經濟有利，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台灣應採取多軌方式積極融入區域經

濟整合中。除了全球經貿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應持續關注其最新發

展，各區域進行之區域經貿組織應積極表達參與意願，特別是亞太地區的TPP及

RCEP等，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應積極詢問洽簽的可能性，透過可行性

研究及雙邊諮商等方式，積極推動洽簽雙邊FTA，以融入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態勢

中。以下本文提出台灣面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展之因應策略，做為政府擬定政

策之參考。 

 

（一）積極加入TPP，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由於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為新型態高標準的區域貿易協定，

台灣應繼續研議參與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作為台灣重要的開放

佈局策略，並將重點放在藉由檢視TPP各會員國相關FTA自由化的程度，做為進

一步鬆綁台灣經貿法規的標準，做好開放市場的準備。此外，為提高台灣儘早加

入TPP之機率，台灣應積極掌握大陸加入TPP之意願及相關因應措施。 

 

（二）儘速推動台灣加入 RCEP，推動以外圍經濟夥伴方式直接加入

RCEP多邊談判為最短路徑為目標 

 



 

 

121 FTA、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角色：機會與挑戰 

台灣應積極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拓展國際經貿空間，任何機會都應把握，

RCEP亦不例外。RCEP以五個東協加一合併為其主要目標，為東亞地區重要的區

域貿易協定，目前正積極進行16個會員體的談判，預計於2015年完成，台灣為東

亞一員，RCEP會員體均為台灣重要貿易夥伴，不加入將衍生新一波邊緣化危機。 

 

RCEP開放其他外圍經濟夥伴於RCEP完成談判之後加入，倘若RCEP內部並

無阻撓台灣進入RCEP的反對力量，台灣將有可能在2015年接受RCEP談判完成後

的開放條款及條件後，透過RCEP加入東亞區域整合之中。因此，台灣應儘速於

2015年RCEP完成談判前，推動台灣加入RCEP，並儘速掌握2015年RCEP談判完

成後之外圍經濟夥伴參與條款之發展，推動以外圍經濟夥伴方式直接加入RCEP

多邊談判為最短路徑為目標。 

 

（三）儘速與TPP及RCEP參與國推動雙邊FTA談判 

 

台灣雖然已與同時參與TPP及RCEP的新加坡及紐西蘭完成自由貿易協定之

簽署，然而為了儘速加快台灣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的腳步，仍應儘速繼續與TPP及

RCEP參與國推動雙邊FTA，俟TPP或RCEP談判完成後，屆時台灣也透過簽署雙

邊自由貿易協定方式，使國內經貿法規與國際接軌，有助於提高台灣加入TPP及

RCEP的機率。 

 

（四）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儘速生效，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儘速

簽署完成，持續深化兩岸經濟合作 

 

中國大陸為韓國FTA政策中之重要簽署對象，目前亦積極簽署中韓FTA，加

上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為RCEP參照的五個ASEAN＋1之一，也是RCEP經

濟規模最大的會員。台灣應把握與中國大陸已經完成的ECFA，並加快ECFA後續

談判腳步，儘速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生效及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之簽

署，降低台灣經濟受到未加入RCEP及中韓FTA的負面衝擊。 

 

此外，應積極進行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包括利用兩岸經合會既有機制，持續

去除兩岸貿易及非貿易障礙；重新檢視大陸已簽署之FTA開放內容，以及CEPA

已開放之服務貿易內容，積極爭取開放大陸市場給台灣；建立兩岸貨品貿易及服

務貿易障礙反應機制，協助廠商利用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及即將簽署的海峽兩

岸貨品貿易協議，拓展大陸市場，降低廠商單打獨鬥所遇到的市場風險；有鑑於

試點合作是大陸進行政策開放及產業合作時常採行的措施，爭取擴大試點業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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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區域，擴大兩岸產業合作等。 

 

（五）尋求兩岸共同參與全球及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可行途徑，一同

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擴大國際經貿空間 

 

    兩岸深化經濟合作有利兩岸拓展國際經貿市場，提升兩岸產業競爭力，兩岸

應持續促進兩岸經貿正常化與自由化，並利用兩岸經濟合作，進一步尋求共同融

入全球及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途徑，如 RCEP、TPP等，擴大國際經貿空間。 

 

五、結語 

 

    台灣主要貿易夥伴集中於亞太地區，在此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如火如荼之際，

台灣若不積極融入，對於台灣產業國際競爭力將造成一定的衝擊。面對此一趨勢，

政府應儘速採取多軌並行方式，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當中。除了全球經貿組織

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應持續關注其最新發展，各區域進行之區域經貿組

織應積極表達參與意願，特別是亞太地區目前刻正推動的 TPP 及 RCEP 等，而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應積極詢問洽簽的可能性。透過可行性研究及雙邊諮

商等方式，積極推動洽簽雙邊 FTA，以融入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態勢中。 

 

    此外，有鑑於中國大陸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台灣第一大貿易地區、RCEP

成員，以及東亞地區國家積極洽簽 FTA 的主要對象之一，台灣應持續促進兩岸

經貿正常化與自由化，並利用兩岸經濟合作，尋求兩岸共同參與全球及東亞區域

經濟整合的可行途徑，一同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擴大國際經貿空間，提升台

灣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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